
東
墟
，
安

斗
別
去
口

如
果
要
描
述
臺
灣
當
前
婦
女
之
「
福
利
政

策
」
及
「
福
利
服
務
」
，
可
以
洋
洋
灑
灑
一
大

篇
。
但
如
果
要
談
臺
灣
婦
女
的
人
權
問
題
與
褔

利
困
境
，
則
在
各
個
層
面
(
不
論
人
身
安
全
、

健
康
、
經
濟
、
安
全
、
勞
動
市
場
參
與
等
)
卻

又
十
分
巨
大
，
且
多
年
來
不
但
無
法
獲
得
實
質

改
善
，
反
而
隨
著
社
會
變
遷
，
益
形
嚴
重
或
複

雜
化
。
因
此
，
在
這
跨
世
紀
的
時
刻
，
來
談
婦

女
褔
利
的
願
景
，
則
不
可
不
先
全
面
檢
視

.. 

ω
 

到
底
臺
灣
婦
女
的
社
會
困
境
根
源
在
那
?
ω
當

前
的
婦
女
褔
利
政
策
到
底
是
反
映
了
誰
的
願

景
?
ω
臺
灣
的
婦
女
是
否
已
有
「
共
創
」
之
願

進
的
瓶
頸
，
‘
能
觸
牽
制

景
?
如
果
有
，
實
踐
此
「
共
創
願
景
」
的
障
礙

在
哪
?
仙
臺
灣
婦
女
的
「
共
創
願
景
」
又
與
臺

灣
整
體
社
會
之
未
來
「
福
利
」
及
「
發
展
」
間

有
何
關
聯
?

換
言
之
，
除
了
問
題
的
檢
視
外
，
更
重
要

的
是
如
何
在
「
歷
史
包
袱
」
、
「
變
遷
挑
戰
」
和

「
新
的
環
境
」
下
，
經
由
實
踐
具
有
「
前
瞻
性
」

的
婦
女
福
利
願
景
，
帶
動
臺
灣
永
續
發
展
，
才

是
全
民
的
挑
戰
。
所
以
，
我
們
今
日
面
對
婦
女

福
利
的
議
題
，
不
是
將
其
認
作
為
「
社
會
福
利
」

的
一
支
，
而
是
對
「
社
會
福
利
」
、
「
社
會
發
展
」

的
「
總
檢
討
」
和
「
再
出
發
」
。
所
以
該
關
切
此

議
題
的
，
當
然
就
不
只
是
婦
女
福
利
學
者
或
婦

女
運
動
者
，
而
是
所
有
「
社
會
改
革
」
的
參
與

胡
幼
發
心

者
、
支
持
者
及
其
他
被
忽
視
和
壓
抑
的
「
社
會

弱
勢
」
群
。

臺
灣
婦
女
的
社
會
困
境

檢
視
臺
灣
婦
女
的
社
會
困
境
，
如
經
由
不

同
的
視
角
出
發
，
會
產
生
不
同
的
結
果
和
對

策
。
以
往
在
檢
視
婦
女
的
社
會
問
題
和
困
境

時
，
常
以
「
性
別
」
視
角
出
發
時
，
往
往
著
眼

於
「
男
」
、
「
女
」
之
間
的
不
平
等
(
如
工
作

權
、
財
產
權
等
)
和
女
性
特
有
的
議
題
(
如
娟

妓
、
性
暴
力
、
生
育
、
單
親
等
問
題
)
。
然
而
，

這
些
不
平
等
現
象
和
問
題
的
背
後
，
卻
是
由
更

巨
大
的
「
文
化
」
力
量
支
撐
著
，
不
但
已
反
映

在
現
有
各
種
政
治
、
經
濟
制
度
上
，
更
由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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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
社
區
、
學
校
、
媒
體
、
甚
至
宗
教
來
強
化

「
它
」
。
這
種
深
植
於
社
會
的
力
量
，
讓
大
多
數

婦
女
不
自
覺
陷
入
在
此
價
值
觀
下
，
以
「
為
家

庭
奉
獻
犧
牲
」
、
「
從
夫
、
從
子
、
順
從
公
婆
」

為
美
穗
，
以
「
今
生
認
命
」
(
女
命
比
男
命
輕
賤
)

為
贖
身
之
道
。
因
此
，
即
使
對
女
性
獨
立
、
自

主
、
平
等
、
積
極
參
與
、
和
推
動
社
群
發
展
的

社
會
性
格
發
展
和
生
涯
選
擇
之
思
潮
不
予
排

斥
，
也
會
在
心
理
、
家
庭
和
大
社
會
環
境
下
造

成
極
大
的
矛
盾
與
衝
突
。
因
此
，
光
以
單
獨
的

「
平
等
法
案
」
和
片
斷
的
「
社
會
宣
教
」
'
是
無

法
和
環
環
相
扣
的
社
會
力
相
抗
衡
。
社
會
也
因

而
仍
能
持
續
地
貶
低
和
忽
視
婦
女
所
提
供
「
生

育
」
和
「
照
顧
服
務
」
的
「
社
會
福
利
」
、
「
市

場
價
值
」
和
「
國
家
發
展
的
重
要
性
」
，
也
因
而

從
各
個
層
面
剝
削
了
女
性
勞
力
，
侵
犯
了
其

「
人
權
」
和
「
公
民
權
益
」
。
更
有
甚
者
，
竟
將

婦
女
的
社
會
「
困
境
」
視
作
「
女
人
」
的
問

題
。
如
果
這
樣
基
本
的
「
文
化
癌
」
、
「
社
會
癌
」

不
除
，
而
僅
狹
隘
地
論
述
虛
幻
的
婦
女
褔
利
願

景
，
便
只
能
成
為
這
個
貪
婪
、
自
私
、
不
公
平

社
會
下
的
「
畫
餅
充
飢
」
之
舉
了
。

現
行
婦
女
福
利
政
策

.. 

誰
的
願
長
?

臺
灣
地
區
並
非
沒
有
「
婦
女
需
求
調
查
」
、

「
婦
女
福
利
政
策
」
。
事
實
上
，
婦
女
各
種
需
求

的
調
查
早
已
充
斥
，
在
各
個
議
題
下
的
褔
利
政

策
(
如
婦
女
人
身
安
全
政
策
、
婦
女
勞
工
政

策
、
婦
女
健
康
政
策

... 

)
亦
均
已
出
爐
(
註

一
)
。
基
本
上
，
這
些
政
策
的
製
作
過
程
是
「
中

央
的
內
部
作
業
」
'
完
全
缺
乏
「
政
策
評
估
」
。

因
此
，
一
項
整
體
檢
視
婦
女
政
策
內
容
、
政
策

過
程
、
和
政
策
成
果
的
研
究
(
註
一
一
)
顯
示
，

婦
女
政
策
基
本
上
是
屬
「
殘
補
性
」

的
特
質
、

「
窄
化
片
斷
」
的
方
針
結
構
，
「
邊
緣
化
」
的
預

算
和
行
政
機
制
、
「
宣
教
研
討
而
缺
實
踐
」
的

施
政
內
容
，
以
及
「
樣
板
式
」
的
執
行
方
式
。

因
此
，
我
們
不
禁
要
問
:
「
婦
女
福
利
政
策
」

到
底
是
在
實
踐
「
誰
的
願
景
?
」

不
同
的
社
會
群
體
所
建
構
出
的
「
願
景
」

又
為
何
?
同

一
個
研
究
中
，
我
們
也
發
現
，
經

由
福
利
專
家
設
計
好
的
調
查
表
，
讓
婦
女
「
回

答
」
的
「
需
求
」
'
和
專
家
們
提
出
的
意
見
並
不

一
致
。
同
樣
的
，
婦
女
民
間
團
體
、
權
益
代
表

者
「
主
動
」
發
言
的
內
容
，
又
和
「
專
家
們
」

的
意
見
有
相
當
大
的
差
異
(
見
表
一
)
。
其
中
最

大
的
差
異
，
是
民
問
婦
女
權
益
組
織
的
代
表
所

提
重
在
「
托
育
政
策
方
但
是
認
為
「
托
育
」
是

國
家
福
利
政
策
與
家
庭
政
策
的
重
心
，
而
不
是

「
婦
女
政
策
」
。
只
是
目
前
婦
女
在
「
母
職
」
、

「
天
職
」
的
框
架
上
，
無
酬
承
擔
了
全
部
社
會
責

任
，
喪
失
了
其
他
人
權
(
「
安
養
政
策
」
亦

同
)
。
故
為
保
障
婦
女
的
基
本
權
益
，
「
托

育
」
、
「
安
養
」
應
移
轉
並
整
合
在
「
國
家
福
利
」

之
中
。
此
種
政
策
的
重
整
和
轉
移
，
是
增
加

「
婦
女
有
酬
照
顧
服
務
」
和
「
參
與
各
種
國
家
社

經
發
展
」
的
主
力
，
因
此
這
些
政
策
又
必
須
與

國
家
「
經
建
」
方
針
一
併
考
量
，
才
能
真
正
產

生
「
政
策
實
效
」
。
然
而
，
在
國
家
政
策
的
過
程

中
，
這
些
臺
灣
婦
女
的
「
願
景
」
也
像
「
典
型

父
權
」
家
庭
中
的
決
策
體
系
一
般
，
很
快
地

「
消
聲
」
、
「
遁
形
」
(
註
三
)
。
所
以
民
間
婦
女

權
益
代
表
最
擔
心
的
還
是
「
民
主
參
與
」
政
策

制
定
和
評
估
的
權
力
問
題
，
否
則
又
是
一
場

「
紙
上
談
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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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婦女工作權益保障之政策建言(排序)

一般婦女訴求 學者建言 婦女代表呼籲

1.托育服務 1.增修法令 1.托育政策

2. 雇用、薪資、升遷之公平 2 托育 (安老)服務 2 經濟發展政策重新檢視扭轉|

保障 3 性別文化再建 偏資方之政治

3 . 留職停薪/彈性工時/部分 4. 建立專責機構，落實行政執行 3.政策制訂的政治民主化，建

工時 5 . 具體策略誘使雇主提供婦女公 立女性公平參與之結構

4. 職業訓練 平福利與工作機會

5 . 家庭宣導 6. 檢視國家福利與社會安全

7. 加強民間婦女參與政策制訂

「男主外，女主內? 婦女與工作」之表十三。資料來源:胡幼慧、吳寧馨，一九九五

臺
灣
婦
女
為
何
需
要

「
共
創
之
願
景
」

事
實
上
，
臺
灣
婦
女
的
社
會
困
境
，
除
了

「
性
別
」
這
個
體
系
性
問
題
外
，
也
無
法
免
除
所

有
臺
灣
家
庭
所
面
臨
的
「
階
級
」
問
題
、
「
產

業
不
穩
定
」
問
題
，
以
及
婦
女
人
口
中
的
「
階

層
化
」
和
「
世
代
性
」
問
題
。
換
言
之
，
處
在

不
同
家
庭
和
工
作
處
境
下
的
婦
女
，
其
關
切
議

題
和
困
境
大
小
差
異
極
大
。
以
家
庭
階
級
為

例
，
農
工
家
庭
的
婦
女
、
自
營
中
小
企
業
的
老

闆
娘
，
以
及
財
團
企
業
和
專
業
(
如
醫
師
)
的

夫
人
的
經
驗
是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
此
外
，
以
臺

灣
的
產
業
結
構
而
言
，
許
多
行
業
都
面
臨
不
穩

定
的
局
面
。
因
此
，
如
果
夫
妻
的
工
作
是
為
高

風
險
的
行
業
，
便
常
處
於
「
血
本
無
歸
」
、
「
債

臺
高
築
」
的
威
脅
(
註
四
)
中
，
這
又
絕
對
和

捧
「
鐵
飯
碗
」
的
軍
公
教
職
之
保
障
迴
異
。

大
多
數
中
低
社
會
階
層
的
婦
女
，
光
是
無

酬
家
務
，
是
無
法
維
持
一
家
生
活
開
銷
，
因

此
，
大
量
的
婦
女
進
入
非
勞
基
法
保
障
範
圍
下

的
服
務
業
、
半
工
、
零
件
工
、
家
庭
代
工
。
這

個
部
分
的
資
料
，
亦
未
在
官
方
婦
女
勞
動
統
計

上
，
僅
在
勞
基
法
部
分
形
成
議
題
，
至
於
針
對

提
昇
勞
動
參
與
率
(
包
括
二
度
就
業
)
部
分
，

在
研
究
文
獻
中
亦
未
形
成
爭
議
。
然
而
由
一
次

婦
女
狀
況
調
查
的
就
業
資
料
顯
示
出
(
見
表

二
)
，
至
少
三
成
女
性
人
口
就
業
於
無
酬
家
屬
及

零
工
/
家
庭
代
工
，
且
又
集
中
於
低
教
育
的
弱

勢
婦
女
。
此
部
分
的
低
薪
「
就
業
」
增
加
，
是

否
女
性
獲
得
的
更
多
「
工
作
參
與
權
」
的
象

徵
?
還
是
被
資
本
家
剝
削
未
受
國
家
保
障
的
結

果
?
這
部
分
弱
勢
婦
女
的
保
障
和
褔
利
問
題
，

更
成
為
「
國
家
褔
利
」
正
義
原
則
的
試
金
石
。

此
外
，
「
國
家
福
利
」
雙
軌
化
(
即
軍
公

教
的
優
握
福
利
保
障
〈
的
﹒
其
他
百
姓
的
殘
補
福

利
)
，
使
婦
女
福
利
更
趨
複
雜
(
註
五
)
。
這
種

二
元
雙
軌
制
，
亦
影
響
婦
女
人
口
本
身
的
褔
利

分
化
。

以
女
性
為
大
宗
的
公
教
人
員
(
如
中
小

學
教
師
)
、
少
數
執
掌
婦
女
福
利
政
策
的
「
政
務

官
」
及
公
教
身
分
的
「
福
利
學
者
專
家
」
'
她
們

在
教
育
和
政
策
的
影
響
力
並
不
小
，
但
其
自
身

「
福
利
」
上
的
特
權
和
優
勢
，
恐
怕
亦
不
能
與
處

在
「
殘
補
」
體
系
下
的
「
性
別
弱
勢
」
相
提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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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婦女的從業身分按教育程度區分(% ) 

合計
戶J4Z 僱 無酬

雇主 自營

(千人) 私人 政府 公營企業
家屬 計件工

100 
合計 3.36 39.52 7.93 2.57 14.89 17.77 13.96 

(2,966) 

100 
不識字 0.99 33.69 1.15 1.24 19.74 27 .58 15.62 

(441) 

自修
100 

0.00 31.32 0.00 0.00 9.96 29.02 29.69 
(10) 

小學
100 

3.21 33.68 0.98 1.02 19.71 22.58 18.83 
(1 167) 

初職
100 

0.00 22.49 12.13 0.00 23.11 34.78 7.48 
(1 7) 

初中
100 

4.90 40.87 3.39 2.68 15.36 14.15 18.65 
(364) 

高職、師範
100 

2.64 54.49 11.53 3.32 7.58 11.96 8.49 
(463) 

100 
高中 5.23 42.86 20.16 5.05 9.8 8.94 7.95 

(150) 

五專、二專
100 

3.79 37.16 40.33 7.l 1 6.34 3.73 1.55 
(136) 

一專
100 

8.32 45.87 27.69 8.60 4.21 5.31 0.00 
。8)

大學及以上
100 

5.95 51.43 31.83 7.04 1.37 2.37 0.00 
(1 39) 

表

月
一
冊
。

臺
灣
婦
女
有
共
創
之

願
景
嗎
?

資料來源:內政部，一九八九，臺灣地區婦女生活狀況之調查報告。

近
年
來
，
臺
灣
不
同
族
群
的
婦
女
代
表
、

草
根
婦
女
組
織
以
及
直
接
參
與
婦
女
運
動
的
學

者
專
家
們
，
不
但
已
開
始
聯
盟
，
而
且
她
們
共

創
完
成
的
「
婦
女
願
景
」
顯
然
和
「
官
方
版
」

不
同
(
註
六
)
。
民
間
共
創
的
願
景
，
基
本
上
具

備
更
高
層
次
的
本
土
社
會
洞
察
，
而
且
其
國
際

視
角
，
亦
超
越
國
際
福
利
條
文
或
模
式
的
片
面

抄
襲
和
翻
譯
，
而
是
考
量
到
整
體
政
治
文
化
改

革
和
社
會
經
濟
發
展
(
註
七
)
。

例
如
，
民
間
倡
導
婦
女
權
益
的
學
者
群
，

在
比
較
和
選
擇
國
際
婦
女
福
利
模
式
時
，
不
僅

是
評
估
「
單
一
」
婦
女
需
求
、
或
困
境
(
如
勞

動
市
場
參
與
率
或
是
職
場
性
別
歧
視
)
，
亦
不
只

在
比
較
婦
女
褔
利
預
算
的
多
寡
，
而
是
在
評
估

婦
女
福
利
整
體
成
果
的
同
時
，
全
面
地
觀
照
該

社
會
的
政
治
理
念
、
社
經
發
展
。

當
這
些
廣
義
的
標
的
一
同
列
出
時
，
英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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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福
利
學
者
所
熟
悉
的
「
大
國
」
的
褔
利
成
就

(
不
論
是
平
等
、
民
主
、
或
永
續
發
展
的
經
濟
成

就
)
就
愈
不
及
北
歐

(
如
瑞
典
、
丹
麥
、
挪

威
、
荷
蘭
等
)
。
「
地
小
」
「
資
源
有
限
」
，
但
重

視
平
等
、
參
與
精
神
的
「
社
會
民
主
」
模
式
已

成
為
「
共
產
主
義
」
、
「
資
本
主
義
」
體
制
外

「
另
類
」
政
經
發
展
模
式
。
在
這
些
「
小
而
美
」

的
國
度
中
，
人
民
和
政
府
由
於
珍
視
其
生
存
的

小
小
空
間
，
重
視
每
一
位
成
員
的
權
益
和
發

展
，
更
以
「
民
主
參
與
」
的
精
神
，
從
制
度
和

政
策
的
建
構
上
打
破
「
私
」
和
「
公
」
的
藩

籬
，
不
論
是
「
權
力
」
、
「
財
富
」
、
和
「
地
位
」

的
創
造
和
分
配
上
，
都
進
入
「
合
作
共
享
」
的

局
面
。
在
這
樣
的
「
均
而
富
」
、
「
平
等
尊
重
」

的
整
體
社
會
發
展
理
念
下
，
「
貧
富
差
異
深

化
」
、
「
公
民
權
」
的
性
別
二
元
化
、
「
公
」
與

「
私
」
的
褔
利
雙
軌
化
等
的
社
會
現
象
便
不
會
出

現
，
而
婦
女
陷
入
「
私
領
域
」
、
「
次
等
公
民
」

和
「
貧
窮
依
賴
」
的
社
會
困
境
也
自
然
難
以
形

成
。

婦
女
福
利
「
主
流
化
」

.. 

永
結
社
會
議
展
的
文
化
基
石

民
間
婦
女
褔
利
的
思
考
，
正
是
國
際
共
識

的
新
走
向
l

將
婦
女
議
題
「
主
流
化
」
(
白
。
旦
白

白
色

E
H
H
S
E
E
m
)

，
婦
女
褔
利
政
策
「
社
會
正
義

化
」
、
「
民
主
化
」
(
註
八
)
。
這
種
社
會
改
革
的

原
動
力
在
哪
兒
呢
?
文
化
的
反
省
、
價
值
觀
的

重
整
應
該
是
「
核
心
」
及
「
關
鍵
」
.
。
基
本
上
，

如
果
臺
灣
民
眾
己
意
識
到
現
今
「
經
濟
發
展
」

的
模
式
已
破
壞
了
我
們
的
寶
貴
環
境
，
而
這
種

損
失
是
遠
遠
大
過
經
濟
成
長
「
額
」
的
驕
傲
，

則
臺
灣
大
多
會
上
下
一
致
努
力
另
尋
「
永
續
的

發
展
」
的
生
機
。
同
樣
的
，
如
果
臺
灣
民
眾
未

意
識
到
「
生
育
」
、
「
托
育
」
和
「
老
年
安
養
」

是
國
家
安
定
、
安
全
和
永
續
發
展
的
基
石
和
表

徵
，
我
們
整
個
社
會
便
不
會
「
奮
力
」
為
提
供

這
些
「
服
務
」
者
創
造
最
佳
的
環
境
和
福
利
條

件
。
這
樣
的
努
力
，
不
只
是
改
變
重
組
現
狀
，

保
障
婦
女
不
因
「
生
育
」
、
「
托
育
」
、
「
老
人

安
養
」
而
造
成
公
民
權
益
(
如
工
作
權
、
財
產

社區

權
、
社
會
參
與
、
以
及
規
劃
中
的
老
年
年
金
)
發

的
被
剝
削
，
反
而
進
一
步
將
「
生
育
」
、
「
托
季

育
行
「
安
養
」
服
務
視
作
國
家
福
利
事
業
的
重
新

頭
戲
，
令
所
有
參
與
者
還
能
進
一
步
成
長
和
發
八

展
(
註
九
)
。
八

換
言
之
，
我
們
社
會
如
果
連
周
遭
親
密
女
期

性
(
婆
、
媳
、
母
、
妻
、
女
兒
)
的
基
本
公
民

權
益
都
不
尊
重
，
而
且
與
政
經
文
化
體
系
一
同

來
剝
削
其
「
愛
」
的
勞
力
，
那
麼
對
於
較
遙
遠

的
「
弱
勢
人
口
」
和
「
環
境
生
態
」
的
關
切
和
一

qo 

社
會
改
革
，
似
乎
更
「
遙
不
可
及
」
。
令
日
的
臺
昀

灣
婦
女
，
作
為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
照
顧
事
業
)
一

的
主
要
提
供
者
，
但
她
們
卻
因
此
而
喪
失
基
本

公
民
權
益
、
參
與
社
會
政
經
文
化
發
展
的
機
會

和
褔
利
保
障
。
因
此
，
臺
灣
婦
女
福
利
的
「
願

景
可
應
是
她
們
的
「
共
創
願
景
」
被
重
視
，
進

入
「
主
流
」
的
政
治
經
濟
和
文
化
運
作
機
制
。

這
個
「
願
景
」
在
世
界
各
地
己
掀
起
了
改
革
的

潮
流
，
從
「
共
創
願
景
」
到
「
社
會
實
踐
」
的

模
式
和
政
治
機
轉
，
亦
已
形
成
為
永
續
社
會
發

展
的
「
制
度
性
」
〈註
十
〉
力
量
。
因
此
，
在
邁

月二十年八十八國氏華中



進
千
禧
年
的
此
刻
，
臺
灣
婦
女
「
共
創
的
願
景
」

是
否
能
實
踐
，
不
但
是
臺
灣
能
否
成
為
福
利
國

的
試
金
石
，
也
是
考
驗
臺
灣
是
否
轉
型
成
「
永

續
發
展
社
會
」
的
里
程
碑
。

(
本
文
作
各
現
任
陽
明
大
學
衛
生
一
福
利
研
究
所

副
教
授
)

註
釋.. 

註
一.. 

內
政
部
相
關
部
會
，
跨
世
紀
婦
女
政
策

藍
圖
(
草
稿
)
，
一
九
九
九
。

註
二.. 

胡
幼
慧
、
吳
寧
馨
，
「
男
主
外
，
女
主

內
?
|
婦
女
與
工
作
」
於
婦
女
研
究
室

「
婦
女
研
究
十
年
|
婦
女
人
權
回
顧
與
展

望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
第
二
O
三
至
二
二

八
頁
，
臺
北
，
婦
女
研
究
室
，
一
九
九

五
。

註
一二.. 

E
F
刊
。
宇
間
詞
。
呵
-
-
Z
G
O
d
-
口
自
己
g
c
o
。
口

Z
怠
。
E
E
E
G
g
s
t
吧
。
B
g
d
E
S
喜
古

H
a且
還
N
H
R
∞
己
的
m
u
g
m
m
w
口
已
明

P
F戶
口
門
2
.
-
-
M
M
N
H

日U
O
H

S
口
]
U
B
B
R
E
d
-
2
.
=
切
。
ι
E
m
+
U
G
Z
σ
E

已
明
O
B
E
y
E
S
N
C
O
O
-
Z
O
H
宅
呵
。
評
﹒

註
四.. 

胡
幼
慧
、
張
旺
等
，
婦
女
勞
工
政
策
之

研
究
，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委
託
研
究

報
告
，
一
九
九
五
。

註
五.. 

古
允
文
、
黃
源
協
等
，
「
邁
向
二
十
一

世
紀
|
社
會
福
利
白
皮
書
」
初
稿
規
劃

結
案
報
告
，
內
政
部
社
會
司
委
託
研
究

計
畫
二
九
九
九
。

註
六.. 

同
註
四
;
以
及
胡
幼
慧
「
從
婦
女
就
業

的
困
境
與
需
求
談
外
傭
政
策
的
意
涵
」
'

刊
登
於
「
婦
女
就
業
與
外
傭
政
策
」
學

術
研
討
論
文
集
，
第
一
至
二
十
三
頁
，

臺
北
，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
一
九
九

七
。

註
七.. 

劉
毓
秀
「
女
性
、
國
家
、
公
民
身
分

.. 

歐
美
模
式
、
斯
堪
地
那
維
亞
模
式
與
臺

灣
現
況
的
比
較
思
考
」
'
於
劉
毓
秀
主
編

「
女
性
、
國
家
、
照
顧
工
作
」
'
第
十
五

至
五
十
五
頁
，
臺
北
，
女
書
店
，

一
九

九
七
。

註
八.. 

參
考
3
3

年
已
-
Z
﹒
=
詞
。
E
g
g
已
Z
S
Z
F
U

巴
巴
口
m
R
S
E
E
m
門
F
O
G
S
R
H
R
句
。
叫
晶
。
約
旦
〈
。

古
片
。
岳
。
因
。
且
岳
的
ω
G
E
-
-
已
-
2
.
Z
O
H
宅

呵
。
井
，
以
及
張
旺
「
全
球
化
趨
勢
與
婦

女
健
康
」
'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十
月
九
日
於

中
華
民
國
公
共
衛
生
學
會
年
會
的
專
題

演
講
二
九
九
九
。

註
九.. 

胡
幼
慧
「
解
讀
臺
灣
長
期
照
護
體
系
的

神
話
「
家
」
與
「
國
」
的
性
別
剖
析
與

另
類
思
考
」
'
於
劉
毓
秀
主
編
「
女
性
、

國
家
、
照
顧
工
作
」
，
第
一
六
三
至
一
八

三
頁
，
臺
北
，
女
書
店
，
一
九
九
七
。

註
十
:
胡
幼
慧
「
參
與
式
研
究
:
從
研
究
方
法

來
解
決
知
識
權
力
的
不
平
等
」
'
於
嚴
祥

鷺
主
編
「
危
險
與
秘
密
|
研
究
倫
理
方

第
一
八
三
頁
至
二
二
五
頁
，
臺
北
，
三

民
書
局
，
一
九
九
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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